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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

三官大帝曾慈悲開示：「得的真，

修的假，仍然在六道輪迴當中。」由

此可見，修真與否，決定了我們是否

能回歸理天。既然修真那麼重要，那

我們要怎麼知道自己是否已經走在修

真的路上？是否有檢驗標準？答案是

有的。

十五代祖師王覺一夫子，在《祖

師四十八訓》當中曾開示：「人心道

心辨得明，為修真下手的初程。」既

然修真的最初下手處在於：人心道心

之辨明，那我們就要自問：「我們已

經辨明人心、道心了嗎？」在這裡，

人心、道心是否辨明，其實就是在講：

「真人、假人是否認清？」

諸位前賢，我們真人、假人已經

認清了嗎？由於這問題太重要了，所

以後學想在此報告自己的一點心得。

真人假人認清

一、什麼是真人？什麼是假人？

或許有人會說：「真人、假人，

求道時已經講過，為什麼還要重講？」

因為其中有兩個問題待釐清：首先，

求道時講「靈性是真人」，這裡指的

靈性，和一般人所說的靈魂，到底相

不相同？再者，我們人有性、心、身

三部分，靈性是真人，肉體是假人，那

麼心呢？心到底是真人，還是假人呢？

我們先談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

的。世間的真與假是相對的，譬如原

◎ 馮明福◎ 馮明福

真人假人認清真人假人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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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生產的叫真的，仿冒的叫假的；塑

膠做的人是假人，有生命的人才是真

人，這是世俗的常識。但現在要講的

真假，定義與上述不同。這邊所指的

「真」，是超越對待的，是指不生不

滅、能夠永遠存在的，才是真的；所

謂「假」，則是指不能永遠存在、是

生滅無常的，通通都稱為假的。

如果以上面這個真假的定義來

看，我們人的性、心、身三部分，哪

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又是假的？

就很容易辨明了。

我們先來看肉體。肉體是由水、

火、風、土四大元素組成的。就生理

的角度來說，只不過是身體內各種細

胞相續生滅變化而已，並沒有一個永

遠不變的肉體。細胞無時無刻都在新

陳代謝，人人不能不老，也不能不死，

所以肉體是不是無常的？

再來看這個心。心無時無刻不在

起心動念，煩惱東、煩惱西，有時想

好的，有時想壞的，念頭生滅相續不

斷，可見心也是無常的。由此可知，

身與心都是生滅無常的；既然是生滅

無常的，就表示不可能永遠存在。在

這裡，我們稱它們是假的。

最後，我們看靈性，唯獨靈性是

不生不滅、永遠存在的，所以稱靈性

是真的。在性、心、身當中，靈性是

真的，我們稱祂為真人，是　先天老

、　明明上帝所賦予，是純善無惡

的。靈性的故鄉在理天，靈性真人因

為一念無明、念念無明，才由理天墮

落到氣天、象天。理天屬於先天；氣

天、象天屬於後天。靈性由先天落到

後天後，我們稱之為靈魂。靈魂因為

受到氣天氣稟所拘束、象天物慾所遮

蔽，從此落在七情六欲當中，沒辦法

返回理天。這是靈性真人的情形。

接著繼續說假人。在性、心、身

當中，心與身都是生滅無常的，所以

我們稱為假人。其實，這裡所說的心，

就是指靈魂。這心有善有惡，並非純

善無惡的。這一世，這個靈魂、這個

後天心，因緣成熟，投入父精母血，

由母親十月懷胎生下了我，所以我們

說我是母親所生的。

二、身心兩者不可分

我們求道時，三寶講師講：「靈

性是真人，肉體是假人。」這樣說對

不對？對。但這是簡化的說法。若要

完整的說，應該是：「靈性是真人，

身心是假人。」何以見得？

我們先看馬祖道一禪師的「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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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怎麼說：「凡所見色，皆是見心；

心不自心，因色故有。」《馬祖道一禪

師廣錄》「色」是指一切物質，而身體

就是物質；因此也可以解釋為：凡所

見身，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身故

有。可見身心兩者是不可分的存在。

達摩祖師的《悟性論》也提到：

「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

由色故心，是知心色兩相俱生滅。」

意思跟上面是不是一樣！可見說肉體

是假人，不如說身心皆是假人，這樣

才更完整。以上是古代禪師的見解。

接著，我們再看現代科學的觀點。

後學曾讀到一種說法，提到隨著現代

量子物理學的發展，有科學家認為所

謂的實在，或者說現象，並非是獨立

的一直在那裡，而是與觀察有關，導

致了被觀察的現象產生。因此認為被

觀察者一直在那兒，和觀察無關，是

思惟上的誤區。

這段話，後學嘗試這樣理解：並

不是因為外面有一個東西在那裡，所

以我們才看到那東西；而是因為我們

心中有這東西，才能看見外面這個東

西。就像電影銀幕的影像，是來自電

影放映機中的底片，意思相近。我們

所看到的外在世界，其實只是我們的

第八識相分所投射而成（指第八識所

變現、顯現出來的客觀對象與環境，

包含了我們所處的物質世界以及個人

的身心）。

第七識執著、第八識的見分為

我（見了一切法之後，就認為這一切

法都是我，都是我所有的，這就是我

見），轉為前六識，出六門，摭取六

塵緣影（指色、聲、香、味、觸、法

六塵。因六塵乃心之所緣，能染汙心

性，故稱塵緣），再加以取相分別（心

被外在的表相所吸引或迷惑而執以為

真，並進一步產生對立的看法，如喜

歡、討厭，進而產生貪、嗔、癡），

所謂「自心分別自心相」罷了。由於

心念生滅速度太快，所以眼睛產生錯

覺，以為真有一個外在世界存在，其

實只是一種幻象而已。

後學來講個故事：傳說民國初年

有一位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白天正

常上班，晚間還被閻羅王聘請到陰間

當判官。有一次，章先生認為地獄的

炮烙之刑太殘忍了，建議閻王是否能

取消。閻王聽了哈哈大笑，叫兩個小

鬼帶章先生去刑場參觀。

到了刑場，小鬼指著說：「在那

裡。」結果章先生什麼也沒看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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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他馬上醒悟到：「原來這一切只不

過是自己的心識所變現而已。所謂『心

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

綜合以上，也就是說：我們所覺知到

的內在身心、以及外在世界的一切，

都只不過是我們自己阿賴耶識業力所

變現的而已，不多也不少。

後學也曾讀到一種說法，提到剎

那的觀察，導致剎那的實在產生；多

次累加的觀察，則導致多次累加實在

的相續現象。這些微小的實在，經由

視覺殘留和瞬時記憶所拼湊，構成一

幅完整的宏觀現實世界圖景。這段的

意思是說：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是由

我們的心念生生滅滅所構成。由於我

們的心念生滅速度太快，以至於無法

察覺。有一次，釋迦牟尼佛問彌勒菩

薩說：「人的心念有多快？」彌勒菩

薩說：「一彈指有三十二億百千念，

當處出生，隨處滅盡。」

馬鳴菩薩在《大乘起信論》中說：

「世間一切境界，皆依眾生無明妄心

而得住持。」《華嚴經》也說：「一

切法由心想生。」由此可見，現代科

學的某些觀點，和古代經典的記載，

似乎都在證明：這個世界確實與自己

生生滅滅的念頭有密切關係。

後學再舉一個例子，幫大家體會。

當晚上大地一片黑暗時，如果我們手

中舉著一支火把，在原地慢慢繞圈圈，

是不是只看到一支火把在慢慢移動？

如果手快速繞圈圈，這時你還有看到

那支火把嗎？還是只看到一個火圈？

我們看到的那火圈，實際上是不是只

有那支火把？哪有真的火圈？這是不

是一種錯覺？是。是因為手移動速度

太快，以致於眼睛產生視覺暫留現象，

誤以為真的看到火圈。就像動畫裡的

角色怎麼會跑？也是類似的道理。綜

合這一段，就是在說明「相由心生」

的真理。

後學也曾讀到另一種說法，提到

這個宏觀的現實世界，只存在於我們

的意識中，而不存於真實宇宙當中。

我們以為的宏觀世界，可能是一種錯

覺。這段科學發現，再度證明這樣的

觀點，也讓人聯想到佛法所說的真理，

例如馬祖道一禪師所說：「三界惟心，

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景德傳

燈錄》

綜合以上佛教大師的見地，和現

代科學某些觀點的啟發，足以讓我們

進一步體會：身與心，或色與心二法，

是一體不可分的存在；也讓我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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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個世界是自己的心識所變現，

而不是外面真有一個永恆不變的世界。

三、靈魂不等於靈性

「肉體是假人」是簡化的說法；

若要完整來說，應該是「身心是假

人」。既然兩種說法都沒有問題，也

許有人會問後學：「為什麼你一直執

著，非要講身心都是假人不可？」問

題在於，當講師講：「靈性是真人，

肉體是假人」時，一般人很容易馬上

意會為：「靈魂是真人，肉體是假人」。

其實，靈魂不等於靈性。靈魂的

魂字，是鬼字邊，屬於後天心；靈性

則是先天心。先天心與後天心，前面

已經有說明。至於靈性、靈魂和肉體

三者要怎樣分？後學再分三點來說明：

第一，後學以大海、風和浪三者

做比喻。靈性就像大海，不生不滅、

不動不搖；靈魂就像風，肉體就像浪。

這靈魂和肉體，就跟風浪一樣，有生

滅、動搖之相。

第二，當後學說颱風天的海邊「浪

很大」和「風浪很大」，意思有沒有

一樣？是一樣的。會不會因為後學是

說浪，而不是說風浪，浪裡面就沒風？

不會，因為風和浪兩者不可分。同樣

的道理，當講師說「肉體是假人」時，

其實是在說靈魂和肉體兩者都是假

人、不可分的意思，大家同意嗎？

第三，後學請問大家，每一陣風

所掀起的浪雖然都不同，但它們是不

是同屬一個大海？是。同樣的道理，

在後天，雖然我們每一個人靈魂和肉

體都不同；但在先天，我們是不是同

屬一個靈性？是。也就是說：我們每

一個人的靈魂不同，但卻是同屬一個

靈性。所謂「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

身」（《華嚴經》云：「一切諸佛身，

唯是一法身。」），就是這個道理。

以上說明了靈性、靈魂和肉體的關係，

再來做一下測驗，看看目前您是靈性

真人作主？還是身心假人作主？

第一題，我是世界的一部分。

第二題，修道就是要改脾氣、去毛病。

第三題，修道就是要成為更好的自己。

以上三題若都答「是」，表示還

是身心假人作主，只是修假，非修真。

第一題，若是靈性作主，應是「我心

即宇宙，宇宙即我心」。第二、三題，

執著身心為我，才會一天到晚只想著

改脾氣、去毛病、想要成為更好的自

己，卻不知自性本自具足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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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靈性是不生滅、不動搖；

而身和心，或稱肉體和靈魂，才有生

滅、動搖之相」的印象，後學舉一個

公案作說明。

唐朝永嘉玄覺禪師謁見六祖惠能，遶

祖三匝，振錫而立。

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

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

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

祖曰：「如是，如是！」

師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

祖曰：「返太速乎？」

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玄覺禪師說：「生死事大，無常

迅速。」這樣的回答，似乎暗示他當

下仍是以身心假人作主，才有生滅動

搖之相。惠能祖師馬上提醒他：「何

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也就是說，

你為何不靈性作主？靈性哪有「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的問題。

玄覺大師馬上回答：「體即無生，

了本無速。」

這樣的回答，就像《論語‧里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曾子曰：「唯。」一樣巧妙。

惠能祖師甚為認可，才答曰：「如

是，如是！」

玄覺禪師的領悟得到祖師印可，

威儀禮拜後，馬上要離開。

惠能祖師挽留他：「返太速乎？」

玄覺禪師馬上回答說：「本自非

動，豈有速耶？」意思是靈性本是不

生不滅，哪有快慢的問題？快慢是生

滅動搖之相。這真是畫龍點睛之舉，

彼此惺惺相惜。

四、認清真人假人的重要性

由於多數人都把靈魂誤以為就是

靈性，把假人當作真人看待，才會生

死輪迴不休。《楞嚴經》云：「一切

眾生，從無始來，迷己為物，失於

本心，為物所轉。」

玄沙師備禪師也說：「學道之人

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

生死本，痴人認做本來人。」

如果我們求了道，仍然把靈魂當

作真人看待，那就跟沒有求道的人一

樣，仍是從身心為我開始修。就像神

秀大師所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

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六祖壇經》這是先修後得的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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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既然已經明白「要修真」，

它的下手處是：人心、道心須先辨明。

如果我們到現在，還是一直把靈魂當

做靈性看待，那就表示人心、道心尚

未辨明，還沒修真，還在修假。三官

大帝慈悲開示：「得的真，修的假，

仍然在六道輪迴中。」豈可不慎哉！

今天我們何其有幸，已經得明師

一指，指明靈性才是我們的真主人。

如果真人、假人已認清，人心、道心

已辨明，那麼從今以後，我們就可以

先得後修，這是何其殊勝啊！

真人假人認清  迴光返照更得力

後學舉幾個例子進一步說明。

例子一：「要對」還是「要幸福」﹖

「要對」還是「要幸福」這句話，

是要給我們用來自省懺悔用的，所以

首先要對這句話有真實的體會，才能

時常迴光返照。那麼，「要對」還是

「要幸福」是什麼意思？

「要對」，就是碰到問題時，總

是想爭個對錯。而「要幸福」，是不

爭對錯、凡事禮讓。那麼您是要對？

還是要幸福？相信大家都要幸福。但

是，說不定有人內心還是很掙扎，他

會想說：「我當然想要幸福，但是碰

到問題時，如果不爭對錯，萬一吃虧

了，那該怎麼辦？有沒有既能夠幸福，

又不吃虧的方法？」有，那就是要用

「出世間法」。

什麼是「出世間法」？什麼又是

「世間法」呢？後學簡單定義如下：

明白靈性才是我們的真主人，我們都

是一體的，碰到問題總是先認自己的

不是，而不是急著遷怒他人，這就是

「出世間法」。若執著這個身心是自

己，有人我相，則容易自私自利，碰

到問題總是認為自己對、別人錯，要

求別人講道理的，這就是「世間法」。

「要爭對」的人，用的就是「世

間法」；「要幸福，凡事禮讓」的人，

用的正是「出世間法」，不但能幸福，

而且不吃虧，真是兩全其美！

舉一個實際例子，幾年前在三重

地區，有兩輛汽車發生擦撞，雙方爆

發激烈衝突；交通警察到了以後，請

雙方拿出身分證件，結果警察發現雙

方的出生地都是苗栗縣，互問下發現

老家都是苑裡，而且是同宗族。當下

雙方心情出現 180度的轉變，連忙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認為是一

場誤會，最後甚至像事情從未發生一

樣地冰釋前嫌。真是太神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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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車禍發生後，如果雙方互不相

讓，結局就有可能繼續造身口意的業，

譬如身業：大打出手，口業：口出惡言，

意業：起嗔恨心等。雙方舊業未了，

又結新業，何有了時？

一切法因緣所生，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所以世間沒有一樣沒有

因果，也沒有一樣不是因果。也就是

說，世間沒有意外跟巧合這回事。雙

方理直氣壯「要爭對」，是世間法，

不僅治標不治本，還有副作用。

那麼後來為什麼沒有繼續爭執？

當雙方得知對方也是苑裡人，而且同

宗族，彼此內心深處的強烈我執，瞬

間鬆脫，彷彿回到靈性一體的感覺，

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這是一次

短暫的心靈邂逅和精神昇華，你說是

不是？要幸福的人，理直氣和、互相

禮讓，這才是「出世間法」。

然而為什麼我們一直「要爭對」

呢？因為我們無始劫以來，一直執著

這身心就是自己的緣故，三心四相未

破。因此若想要幸福，就要放下對身

心的執著，恢復靈性作主，才可能永

遠幸福快樂。

用「出世間法」，不但可以了這

段因果，而且不會繼續造下惡業，這

就是學佛人所說的：「隨緣了舊業，

莫再造新殃。」能夠口不出惡言、不

大打出手、不上法院，是不是一種幸

福？有一句話說：「平安就是福。」

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案例中，當雙方內心深處的

強烈我執瞬間鬆脫，彷彿回到靈性一

體的感覺，這才是一種幸福。只要我

們對「靈性是真人，身心是假人」的

體會越來越深，道心就能越光明，就

越能感受到迴光返照的美妙。

例子二：我們修的是什麼道？

我們是修了劫歸鄉的道，

不是修躲災避難的道。

我們是修智慧覺照的道，

不是修一帆風順的道。

我們是修明理通達的道，

不是修有求必應的道。

我們是修超生了死的道，

不是修永遠不死的道。

我們是修消冤解孽的道，

不是修無病無考的道。（恩師慈訓）

如果三寶只是用來求躲災避難、

一帆風順、有求必應、求長壽或無病

無考的，那麼修的只是名相，也就是

只有得到皮毛，沒有得到心髓，不能

夠脫離生死。為什麼？因為這種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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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在顧身心假人，而不是在顧靈

性真人。要得到心髓，要修三寶心

法，才有辦法恢復心的清淨、靈性

作主；也唯有靈性能夠作主，才是

了劫歸鄉、智慧覺照、明理通達、

超生了死、消冤解孽之道。

例子三：不必急著找答案！

有一位旅人，在一條雨後的溪水

旁，看到一位婆婆正在為渡水而發愁。

他好心地問婆婆：「要我背您過河

嗎？」婆婆很訝異地看著他，但一句

話也沒說，只點點頭表示同意。

旅人用盡渾身的氣力，終於背著

婆婆渡過了湍急的溪水。結果過溪之

後，婆婆居然連一個「謝」字也沒說，

就匆匆走了。

累得要死的旅人，心中有些懊悔，

他覺得人與人之間出手相助，雖然不

求回報，但也不至於連個「謝」字都

沒有得到。懷著怏怏不樂的心情，他

在山區行走，一段時間後，腳步越來

越沉重，還被蚊子叮得快變成豬頭。

正當他身心俱疲之時，一位年輕

人追上了他，說：「謝謝你幫了我的

祖母，祖母要我帶些東西來，說你可

能用得著。」年輕人說完，便從袋子

裡拿出了乾糧和藥物，連同帶來的驢

子也送給了他。

正當旅人千恩萬謝的時候，年輕

人又說：「還有，我祖母是啞巴，她

要我替她謝謝您！」

「不必急著找答案！」因為事實

可能不是我們想的那樣。當旅人踏著

沉重的步伐，心中埋怨好心無好報時，

他是靈性真人作主？還是身心假人作

主？是不是假人控制了他的心靈，他

才那麼痛苦？正如佛家所說：「境緣

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如果當下靈

性能夠作主，就像老前人說的：「看

了就做，做了就放下。」靈性作主就

是「出世間法」，讓我們可以得到幸

福。在這故事中，得到什麼幸福？就

是不必承受這段埋怨之苦，而且也不

吃虧，一切都是無為付出，心生歡喜。

若能真人、假人認清，人心、道

心辨明，修真才有可能開始。如果我

們修真了，從今以後我們的志業就是

度人成全，這正是陳阿味老點傳師慈

悲囑咐：「內功的修持，必須寄託在

外功的行持上。」的具體實踐。這也

是我們基礎忠恕道場劉定文總領導點

傳師慈悲開示的所謂「家業」，更是

彌勒祖師實踐人間淨土的菩薩行。


